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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社團法人台灣癲癇之友協會) 

一、什麼是癲癇 

「癲癇」一詞常被人誤認為不恥或奇怪的遺傳疾病。其實，它就跟

「頭痛」一樣，只不過是一種症狀或徵候罷了。俗語叫「羊癲」、「羊角

癲」、或「羊癲瘋」，亦有人稱「豬母癲」，事實上與羊、豬都扯不上關

係。癲癇是因為腦部神經細胞過度活躍（即漏電）而引起的臨床表現，

就像電線走火般，突然間走錯了電而起火花似的，來些不該有的放電現

象，致使腦部電位混亂。 

二、發生率、原因、誘發因素： 

在一般的流行病學上之探討發現有 0.3% ~ 1%的人口患有癲癇，根

據台中榮總遲景上主任對國小學齡兒童，調查發現每一千人中有 6.7人

患有癲癇，另外台南成大蔡景仁教授在台南地區調查，發現每一千人中

有 8.9人患有癲癇；以此類推，國人兩千三百萬人口即有 14萬至 20萬

人患有癲癇，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口數目。 

★導致癲癇的原因有哪些？ 

通常在探討病因時，我們可以發現腦部有某種病變或傷害存在。如

疤痕（頭部外傷、腦膜炎）、腦膿瘍（細菌感染化膿）、腦瘤（不明原因），

先天性畸形（動靜脈畸形），腦部先天發育障礙，腦中風（腦血管阻塞

或出血）皆可，全身代謝障礙（低血糖、內分泌失調、缺氧等）及部份

特異性體質（不明原因者，此部份可能與遺傳較有關係）。 

因此，絕大部分的人與腦部病變有關，任何疾病不管是直接或間接

腦部傷害（腦神經細胞），日後都有可能發生癲癇。 

★誘發因素有哪些？ 

一旦有了癲癇，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哪些因素容易誘發癲癇的發作？

包括：發燒、喝酒、月經前後、睡眠不足、餓得太厲害、服用某些藥物

（如感冒藥、抗精神病藥物）等，因此癲癇朋友一定要小心的記錄自己

的發作是否有誘發因素，如發現有相關的狀況，就應該儘量去避開（當

然規律服用足夠的抗癲癇藥物）還是最重要的。 

 

三、發作型態分類（依發作的情況來分類） 

★發作型態：局部性癲癇、泛發性癲癇及無法分類 



①局部發作（發作從局部開始） 

A.單純性局部發作（意識沒有影響） 

a動作徵候：有局部肌肉或肢體抽搐 

b感覺徵候：如皮膚感覺、嗅覺或視覺 

c自律神經徵候：如血壓、心跳改變、雞皮疙瘩 

d精神、情緒徵候：如失落感、空虛感、恐懼感、陌生感 

B、.複合性（複雜性）局部發作（意識有影響） 

a以單純性局部發作開始，繼發意識障礙 

•沒有其他徵候 

•先發生 A項中之 a至 d之徵候 

•先發生自動症：（無意識之一些活動，類似靈魂出竅或魔鬼附身

等現象，包括比手畫腳、不自主） 

b.一開始就有意識障礙 

•沒有合併其他徵候 

•有合併 A項中之 a至 d之徵候 

•合併自動症 

C、局部發作後繼發全身發作 

②全面發作（開始即為兩側對稱性發作） 

A、失神發作（即小發作） 

B、肌抽躍性發作 

C、抽躍性發作 

D、強直性發作 

E、強直性抽躍性發作（即大發作） 

F、失張性發作 

③無法分類之發作（資料不全者） 

 

四、診斷： 

★主要是根據 

(1)發作狀況。目擊者(家屬、朋友或同事)提供病人發作當時的狀

況，清楚且實在地描述，以【具體的事實】提供資料，不要妄自揣摩、

推測或自己加以解釋。 

記錄事項：應包括剛發生時病人自己感覺到的情形，旁人觀察到的

演變過程、持續時間、病人的意識狀況(反應情形)是否清醒，反應得體

或混淆不清，手、腳、臉、眼各種動作的情形與變化，及人發作後的狀

況等等，都要詳細記錄。在病人到醫院求診時都要提供給醫師參考，這

些資料在臨床診斷上，是否為【癲癇】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 



(2)發作誘因。臨床上有一些狀況是類似癲癇發作的情形，醫師可

以根據發作情形再配合發作誘因，做到較為確定的診斷，所以病人與家

屬應做好病情記錄，病人在哪種狀況下比較會發作，如發燒、熬夜、餓

肚子、月經期、生病、吃藥及其他等等。 

(3)癲癇病因(原因)。探討引起癲癇的原因，是需參考病人過去與

現在的身體狀況，尤其是腦部是否有過疾病或傷害，包括出生時的狀況、

孩童期健康情形、長大過程與最近健康狀況等等。 

五、臨床症狀：發作表現有 20種左右 

(1)大發作(全身痙攣或抽搐)。不預期的喪失意識、倒地、手腳僵

硬、牙關緊閉、口吐白沫，肢體抽筋，有時伴有大小便失禁。一次發作

的時間約 1~3分，很少超過 5分。 

(2)典型失神型小發。(常發生在小孩子，偶而發生在大人)。數秒

鐘的瞪眼、失神一呆呆的(眼睛有時張得相當大)或眨眼動作，在說話或

動作時會停止說話或中止動作(與外界暫時失去聯絡)。每次發作約

10~30秒。 

(3)單純局部運動性癲癇發作。局部(常見於手、腳、臉)的抽搐，

有時擴散到一側肢體、或合併頭部或上身痙攣性的轉向一側(病人通常

是醒著) 

(4)單純局部感覺性癲癇發作。局部(常見於手、腳、臉)之皮膚感

覺異樣(如蟲爬等)。 

(5)其他單純局部癲癇發作(沒有意識喪失)。預感發生時，覺得腹

部有一股氣往上衝、聞到怪味道、看到很奇怪的閃光、聽到奇怪的聲音、

感覺與外界環境陌生或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心悸頭昏或伴隨有雞皮疙瘩

發生。 

(6)複雜局部癲癇發作(有合併意識障礙)。A、單純意識障礙，類似

昏厥。B、合併自動症(如口中喃喃自語，旁人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漫無

目的的手亂抓東西，扯衣解鈕，做鬼臉等)甚或東走西走，有些人可以

游泳、跑步或繼續騎車。 

(7)點頭發作(好發 12個月大的嬰兒)。呈膜拜狀，日本人稱為「點

頭痙攣」。兩手突然向前伸、軀體向前屈縮、頭部向前屈一類似朝拜或

點頭的動作(有時身體呈瞬間反弓現象)，成長後常伴有智能不足，癲癇

治療效果預後不佳。 

 

   



六、如何治療： 

★在確立癲癇診斷後，治療方向有二： 

(1)是癲癇的控制 

(2)是處理引發癲癇的病因--外科手術治療與抗生素藥物的投予(若引起的

病因是腦膿瘍，則需要用抗生素)藥物治療是控制癲癇的最優先考慮方法基本上

以使用一種藥物為原則，不得已再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抗癲癎藥物。 

★在藥物選擇上須依臨床發作型態而定： 

(1)原發型發作(一發作就是影響全部腦細胞) 

A、強直陣躍性抽搐-Phenytoin、Phenobarbital 

B、失神發作-Valproate、Ethosuximide、Lamotrigine 

C、失張性與肌躍性-Valproate、Clonazepam 

(2)局部型發作(發作是由局部腦細胞開始) 

A、單純局部發作(無意識障礙)—Phenytoin、Phenobarbital、

Vigabatrin、Lamotrigine、Topiramate 

B、複雜局部發作(有意識障礙)-Carbamazepine、Primidone、

Phenytoin、Clonazepan、Vigabatrin、Lamotrigine、Gabapentine、

Tiagabine 

C、有繼發全身發作-Phenytoin、Carbamazepine、Primidone、

Phenobarbital、Vigabatrin、Lamotrigine、Gabapentin、Tiagabine 

＊目前在治療癲癇藥物方面，全世界各國仍不斷的在研究與發展，

而最近發展出來的藥，有四種國內已引進，其作用機轉有別於以前傳統

藥物，包括：(1)提高 GABA在神經末稍的濃度(如抑制酵素作用而減緩

代謝)，(2)對 Glutamate之抑制，以降低神經細胞之興奮。 

＊這些新藥都可與目前已使用之藥物合併使用或單獨使用，可說是

治療上的突破，但如果已經藥物治療而且很順利的人，切勿輕易更換治

療藥物，若與醫師配合，認真治療經過半年以上而仍失敗的病人，我們

才建議合併使用新藥治療。要達到理想控制癲癎發作，就是要接受生病

的事實，規律的服用足夠之抗癲癇藥物的藥量，如此才可以讓腦細胞活

動趨於穩定，病情得以控制。 

 

 

七、癲癎發作時的緊急處理方式： 

(1)大發作時 

•維持病人呼吸道的通暢，協助側臥，並取下病人的假牙。 

•保護病人的頭部,且移開易造成傷害的傢俱或物件，防止病人再受到

進一步的傷害。 



•拿掉病人身上會造成約束的東西，如眼鏡、領帶、緊身內衣並解開衣

領。 

•當病人牙關緊閉時間，請勿強行撬開病人的牙關，以免牙齒脫落阻塞

呼吸道。 

•請勿於病人身上強行約束，以免造成傷害或抗拒。放壓舌板不是絕對

必要，如要放請由嘴角小心放好在兩側大臼齒間。 

•在病人末完全清醒前，請勿餵食或服藥，也不要試圖中止他發作，並

請留意觀察病人發作情形，詳加記錄。 

若發作時間太長(持續超過 10分鐘)，或短時間內頻繁發作(30分鐘內發

作 3次以上)或呈現癲癇重積狀態，就需送醫院急救。 

(2)若只是失神發作，則不需特別處理，只要小心病人的安全，同時記

錄發作狀況，在下一次就診時告知醫師調整用藥即可。 

 

八、護理指導： 

(1)癲癎兒童的居家照護 

A、應採取正面的態度幫助病童去認識癲癇症，不要過分的保護溺

愛，給予正常獨立的生活空間。 

B、鼓勵病童參與社交活動，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 

C、助其瞭解規律服藥的重要性，並養成其按時服藥與正常規律生

活作息的習慣。 

D、讓其所有朋友、老師均瞭解孩子正在接受藥物治療控制中。 

E、洗澡最好用淋浴，勿用盆浴。 

F、居家環境宜避免尖銳的傢俱，物品擺設應簡單。 

G、如在規律服藥下，且血中藥物濃度夠而仍有發作之情形時，則

建議避免過分勞累與劇烈運動，以保持穩定的情緒。 

(2)飲食須知 

A、均衡的飲食：定時定量，足夠的維他命、纖維值。(因為便秘、

嚴重的腸脹可能增加發作的次數) 

B、避免過多的刺激性飲料：例如：酒、咖啡、茶。(因為具有興奮

神經細胞的作用) 

C、避免瞬間大量的喝水：每 4~5小時內喝水不超過 800~1200CC。(過

多的水分造成腦水腫與低血鈉也會引發癲癎發作) 

D、足夠的維他命 B6的攝取：含有 B6的食物包括：深綠色的蔬菜、

豆製品(四季豆)、花生尖果類、腰果等。 

另外，對癲癎朋友來講，大多數人都需長期服藥，特別是抗痙攣藥

物(phenytoin、phenobarbital、carbamaazepine)。由於長期服用這些



藥物，會有些營養素的缺乏，如雙苯內醯尿會影響葉酸的吸收：

phenytoin會造成維生素 D缺乏，進而減少鈣的吸收，而會有軟骨症及

骨質疏鬆症的危險：另外藥物亦會加速維生素 C的代謝或減少其吸收；

同時為避免葉酸的缺乏，增加葉酸鹽攝取時會造成維生素 B12需要量增

加。因此，以下就是提到容易缺乏的營養素給予飲食上的一些建議： 

A、維生素 D：良好的來源包括蛋、強化牛奶、肝臟、及魚類，同時日曬

亦可促進維生素 D活化型的形成。 

B、鈣：牛奶及乳製品、小魚干及黑芝麻等都是豐富的來源。 

C、葉酸：在一些深綠色蔬菜、肉類、內臟及蛋亦含有不少量的葉

酸。 

D、維生素 B12：動物性食物是 B12的主要來源如肝臟、奶及蛋。 

E、維生素 C：蔬菜及水果特別是柑橘類其維生素 C含量豐富。 

(3)日常活動項目 

A、癲癇獲得良好控制的患者，醫師都會允許病人到游泳池或海水

浴場游泳，不過身邊要有人陪伴才行。另外可進行騎腳踏車、網球、

藍球、足球等規則運動，但在參與任活動前，最好先請教主治醫師

並事先告知主辦單位，以作事先防範。 

B、最好能避免任何發作時會導致對患者或別人造成危險的事，例

如：駕駛飛機或攀岩潛水之類的活動。另外須經過一段足夠長的時

間沒有發作後才可以開車(國內法律規定「患有癲癇的人不能考駕

駛執照」) 

C、基本原則就是應該儘量避免參與有危險性的活動，如爬高、水

裡活動、器械競技，同時也不可處於危險的環境，如頻臨高處、機

械房、深水邊危險樓梯間等地方。 

(4)藥物須知(基本上需服用『有科學根據的藥物』 

A、治療癲癇時，應儘量避免合併使用其他藥物(如感冒藥、止痛藥、

抗生素、重鎮靜劑等)。 

B、服用抗癲癇藥物時，應避免與其他藥物(如胃藥)一起服用，抗

癲癇藥很少會傷胃，即使空腹也可以吃藥。如已有胃潰瘍，則服用

胃藥時，最好與抗癲癇藥物相隔 2小時。 

C、應避免與牛奶、飯一起服用，相互須間隔二小時以上。(因為食

物可能會影響有些藥物的吸收效果，導致血中抗癲癇藥物濃度降

低)。 

D、切勿忘記服藥，偶而一次(一年一次)還可以接受，常常忘記，

則會降低治療效果或導致復發。 

E、服用抗癲癇藥物的初期，有些人想睡或噁心的現象，若是從小

的劑量開始，逐漸增加藥量，在服用一段時間後(身體適應後)，這

些現象都可以獲得改善，血中也可以達到有效的治療藥物濃度。 



F、服用抗癲癇藥物最忌「突然中止」服藥，也不可以因為發作而

自行增加藥量，因為突然停藥，可能使血中濃度下降，而發生重複

發作，即所謂的「癲癇重積狀態」；自行調藥有些會發生副作用或

導致癲癇控制不理想，所以調整藥量必須依據血中藥物濃度及發作

次數評估後行之。 

G、不要迷信偏方、祖傳秘方或成分不明的成藥。 

H、當服用藥物發生過敏時，如起紅疹、發燒、口腔潰爛等現象，

此時應暫停服藥，並立即回診就醫。有時過敏可能在 1~2個月後才

發生，要小心。 

 

十、預防發「癲癇」的主要工作 

「減少腦部任何傷害」是基本的預防工作。需避免出生時的傷害，

要做好產前檢查；孩童期做好預防注射，減少感染生病機會；營養均衡，

腦部正常發育；騎機車腳踏車需戴安全帽，使傷害能減少至最低；另外，

在中、高年齡層的病人中，有些易導致腦部傷害的疾病，須及早防治，

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高血脂症、痛風等，平常生活習慣與嗜

好也要注意，飲食要均衡(多進食穀類、蔬菜、海產魚)須多作運動、戒

煙、不可酗酒。 

十一、結語 

一個人他沒有選擇生病的權利，即使得到了癲癇也不可恥，因為歷

史上有太多名人患有癲癇，他們一樣可以有好的成就，端看您如何來看

待？如凱撒大帝、拿破崙、黃帝、文學家托斯托也夫司基、畫家梵谷、

音樂家海頓、諾貝爾、影帝李小龍都有癲癇，但他們的成就一樣非凡。

而現在的醫療如此發達，我們又為何不能坦然面對，掙脫心中的枷鎖呢？

讓我們一起互相打氣、互相鼓勵，心手相連好好的奮鬥，開創自己的一

片天空！ 

最後，期盼社會人士請不要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癲癇病患，更不可歧視、

與排斥他們，應主動去了解、去接納他們。 

 


